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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

上序言部分第四段之后增添以下一段:

主旦旦工作人员履行职贡所应负的义务 F 恪遵会员国的法令规章 P 并特别是要
防止任何滥用特权行径 F

2. 执行部分第 1 段改写如下:

、 1. Ilf主全体会员国尊重 1946 年 2 月 1 3 日《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》

和 1 947年 1 1 月 2 1 日《各专门机构特权豁免公约》赋予联合国和各专门

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特仅和豁免;

3. 增添新的执行部分第 2 段如下:

2. 主秘书长确保工作人员恪守按照《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》、《各专

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》和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规定应负的义务;

4. 现有的执行部分第 2 段改编为执行部分第 3 段。

5 ‘现有的执行部分第 3 段删除 P 另增新的执行部分第 4 段如下:

4. 主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名义 F 在他认为必要.的时候向大会提出

一份报告 F 载述他未能充分行使固有的权利和义务未保护联合国或专门机构或
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事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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